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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女之间的爱情
,

可谓人类心灵中最具有驱动力
、

最

富有诗意的内容
。

婚姻
,

为居家俗人的终身大事
。

处理爱

情及与爱情紧密相关的婚姻
、

家庭问题
,

特别是其与佛教

信仰
、

修行的关系
,

是许多在家佛教徒容易困惑的切身间

题
。

对此
,

佛教极为重视
,

经论及古今祖师大德的著述中

有许多相关指示
,

形成了一家独特的爱情婚姻观
,

为广大

在家信徒提供了妥善处理恋爱
、

婚姻问题的指针
。

一
、

爱
、

爱情与贪爱

《阿毗达摩发智论》 卷一等对爱的定义是 :

对
“

净妙

可意
”

的人
、

事物的爱好
、

喜欢
、

悦意
、

追求
。

汉译佛典

中译为
“

爱
”

的梵语
、

巴利语原词
,

有好几个
,

含义各有

不同
。

说一切有部佛学将佛经中所说各种不同的爱归纳为

两大类
:

一类属染污之爱
,

指与无明
、

烦恼相应
,

有执

着
,

与占有欲相联系的
“

贪爱
” ,

此类爱被归于心所法中

的根本烦恼
“

贪
” 。

另一类爱是无染污或作为德性的
,

译

“

爱敬
”

或
“

敬爱
”

( 梵p r e m a n 、
p d y a

)
,

指对佛陀
、

真

理
、

师长
、

崇高理想的热爱
、

敬爱
,

此类爱被归于善心所

法
“

信
” 。

大乘 《大般涅梁经》 卷五分爱为凡夫爱 ( 饿鬼

爱 )
、

法爱两大类
。

凡夫爱或饿鬼爱
,

指与烦脑相联系的

爱
,

相当于有染污爱 ; 法爱 ( D ha mr
: 一P er m a u

) 指对佛法

僧
、

善法
、

真理
、

涅 等的喜爱及佛菩萨对众生的大慈大

悲
。

人类两性之间的爱
、

爱情或爱欲 ( 巴 ka m
:

)
,

以性

爱为基础
,

与性欲紧密相连
。

性爱
,

包括大多数动物的性

爱
,

都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
、

排他性
,

是一种匾乏性的本

能性需求
,

犹如渴者求水
,

心理学家谓之
“

爱的神经质需

求
” ,

正是佛法所谓
“

渴爱
”

( 巴ant h。
)

、 “

饿鬼爱
” ,

从佛法出世间法看
,

应属于有染污的贪爱
,

是欲界贪爱

(
“

欲贪
”

) 中最基本
、

最强烈的
,

儒家说
: “

食色性

也
” ,

认为饮食男女之欲皆人性本具的需求
。

《四十二章

经 》 佛言:

爱欲莫甚于色
,

色之为欲
,

其大无外
。

此色欲
,

指性的欲望
。

人类的性爱
,

主要由对方的色

( 整体形象 )
、

形貌
、

威仪 ( 举止 ) 姿态
、

言语音声
、

皮

肤细滑
、

人相 ( 异性性征 ) 引起
,

称
“

六欲
”

.

不出色声

香味触法六尘的范围
。

(舍利弗阿毗昙论》 卷十九说
,

男

女喜欢欣赏异性的身体
、

形
、

相
、

服饰
、

欲
、

音声
、

缨路

( 装饰品 )
,

想与所爱的异性交合取乐
,

名
“

七共染
” 。

男女交合
、

接受对方的澡浴衣服按摩
、

共言说戏笑
、

互

相凝视
、

忆念曾与对方共事娱乐
、

于障外闻异性音声歌舞

啼哭
、

见别的男女共相戏耍娱乐而生起爱欲
,

名
“

七欲

染
” 。

人类的性爱具生物性和社会性
,

可分为生理
、

感觉
、

心灵或精神三个层次
,

不仅由喜爱对方的容貌
、

风度和性

感而产生
,

往往出于心灵
、

精神的需要
,

出于或包含有对

对方心灵美的喜爱
、

欣赏
、

爱慕
,

和在相互关系中
、

共同

生活中形成的感情
。

《楞严经 》卷四谓
“

同想成爱
”

—
心意的一致产生爱

,

又说
:

汝爱我心
,

我怜汝色
,

以是因缘
,

经百千劫
,

常在缠

缚
。

或日人类的爱情是性爱与情爱
、

灵与肉的结合
。

作

为在有发达文化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男女情爱
、

夫妻之

爱
,

因为具有了复杂的社会
、

文化内容
,

性质也颇复杂
,

一般既是朋友
、

亲人
,

又是情侣
,

其爱情不仅是纯粹的

性爱
,

其中往往包含南传 《法句》 2 12 一 2 16 渴中列出的五

种爱中的朋友之间的友爱 ( eP m a

)
,

乃至类似于有血缘

关系的亲人之间的亲情之爱 ( p ey
:
)

、

父母对子女的慈爱

(
s

ne h
。
)

。

这几种爱
,

经论中一般不列为染污爱或贪
。

一般而言
,

人
,

特别是现代人的爱情中
,

确有非染污

爱之成分
,

爱情被世人歌颂为崇高美好甚而神圣的感情
,

裴多斐诗云
: “

生命诚可爱
,

爱情价更高
。 ”

但爱情毕竟

以具有渴爱性
、

占有欲的性爱为基础
,

故难免带有或多或

少的污染性
。

佛典中一般将夫妻之间的爱归于贪爱
,

如

《俱舍论》 卷四云 : “

有染谓贪
,

如爱妻子等
” 。

贪爱
,

终以我爱为本
,

一般来说不超出
“

因为跟他 ( 她 ) 在一起

使我感到快乐幸福
,

所以我爱他 ( 她 )
”

的圈套
。

爱别人

的实质和前提是爱自己
。

爱对方
,

无不是想得到对方的回

爱
,

以驱除自己的孤独寂寞感
,

发泄自己的爱欲
、

性欲
。

但丁语云
: “

爱情不允许任何被爱的人不爱
。 ”

恩格斯

说
,

性爱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私的
、

排他的
。

人本主义心理

学大师罗杰斯指出
:

通常所说
“

我爱你
”

这句话的背后
,

其实是
“

我需要你
,

我要占有你
,

你必须爱我… …
” ,

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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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
爱的正面作用及佛教婚姻伦理

贪爱虽然有害
,

但作为由爱而生的人类
,

也依爱而

存
,

离不了爱之营养
。

现代心理学
、

医学研究发现
,

爱情

与人的身心健康关系至大
,

能促进性激素的分泌
,

能减低

压力
、

焦躁
,

提高免疫力
,

化解矛盾
,

增加生活乐趣
,

有

益身心健康
。

生活在婚姻美满
、

夫妻和睦的家庭中的人
,

患癌症者要比生活在婚姻不幸或暴力家庭中的人至少要

少50 %
,

爱情不幸福的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要比爱情生活

幸福的人高出 10 倍
,

缺乏爱情的人比起有美好爱情的同龄

人
,

患抑郁症
、

失眠等心理疾病的危险
,

起码要大50 %
。

夫妻不和
、

经常争吵
,

互相嫌弃敌视
,

体内会分泌出有害

物质
,

丈夫易患高血压
,

溃疡病或冠心病
,

妻子易患食道

癌
、

乳腺癌等疾病
。

日本学者调查发现
:

离婚者比有美满

婚姻生活的人平均寿命要短
,

男的平均短 12 岁
,

女的平均

短 5岁
。

缺乏爱情和性激素者
,

容易性情异常
,

表现出执

拗
、

猜忌
、

阴险等病态人格
。

爱心疗法
、

婚姻疗法
,

成为

一种重要的心理治疗方法
。

大概见及于此
,

佛教对人间男女
、

夫妻间的爱情
、

婚

姻
.

并非一味否定
。

《杂阿含经》 卷三六佛谓 “

贞祥贤良

妻
,

居家善知识
。 ”

《别译杂阿含经》 卷十二佛称 “

妻为

最亲友
” ,

说夫妻应
“

异体同心
” 。

佛陀并非劝所有的人

出家断爱
,

而教导善生
、

玉耶女等在家弟子格尽人道
。

《给孤长者女得度因缘经 》 说长者女善无独要求出家
,

佛陀不许
,

令她嫁给信奉外道的牛授童子
,

感化夫家多

人令入正道
。

大乘 《惟日杂难经 》 一方面说
“

有妇不得佛

道
” ,

教诫菩萨
“

见妻子当如见冤家
,

意莫随贪爱
” ,

一

方面又说菩萨若具四种因缘
,

也可娶妻结婚
:

一者
“

宿命

同福
” ,

享受前世共同创造的福报 ; 二者
“

毕罪
” ,

酬偿

宿债 ; 三者
“

应当共生男女
” ,

有共同生子女的业报 ; 四

者
“

黯人娶妇疾得道
” ,

有智慧者的婚姻是快速得道的助

缘
。

大乘
、

密乘还以爱情
、

婚姻为菩萨随顺众生而度化的

重要
“

方便
” 。

《大乘方便经 》 中
,

佛陀自言他宿世曾为

树提梵志
,

常修梵行
,

清净离欲
,

然被一女子钟情
,

贪恋

不舍
,

树提乃以悲憨心遂其所愿
,

与之成婚
,

经十二年
,

还复出家
,

命终上生于梵天
。

佛言
:

我于尔时为彼女欲暂起悲心
,

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

之苦
。

《华严经 》 卷七五释迎瞿波女自述前生曾为居士女妙

德
,

极其爱恋行菩萨道的威德主太子 (释迎佛前身 )
,

情

愿为爱情受一切苦
、

舍弃
.

切
,

不求豪富及五欲乐
,

只愿

与所爱者共同修行
,

释趣瞿波女因此爱情
,

满足所愿
,

生

多功德
,

渴云
:

虽 以爱染心
,

供养彼佛子
,

二百五十劫
,

不 堕三恶

趣
。

是则对菩萨行者及其菩提心的爱情
,

即便掺杂染心
,

也是一种修行了
,

其功德比严持五戒还要大得多
。

对于夫妻之间的伦理法则
,

佛陀颇有开示
。

《增一阿

含经 》卷五十佛陀教人应 “

贞廉自守
,

一妻一妇
,

慈心不

怒
” ,

主张一夫一妻制
。

佛教戒律以
“

不邪淫
”

为在家佛

徒必守的五戒之三
,

不邪淫
,

用现代汉语来讲即不发生不

正当的性关系
,

具体指不侵犯属于他
、

为他所护 ( 未成年

男女 ) 的异性
,

不非时 (经期
、

孕期等 )
、

非处 (男女性

器之外的地方及寺庙
、

公众场所等处 ) 交合
。

《长阿含

经
·

善生经 》 佛教导青年善生 :

尽到夫妻之间的伦理责

任
,

为每天应礼拜的六方之一
。

丈夫应
“

敬妻
” 、 “

怜念

妻子
” ,

妻子应
“

爱念夫主
” 、 “

重爱敬夫
” 、 “

恭敬于

夫
” 。

为人之夫
,

当以五事
“

爱敬供给
”

妻子
:

1
、 “

怜

爱
” ,

爱妻子
。

2
、 “

不轻慢
” ,

尊重对方
。

3
、

供给衣物

化妆品
。

4
、 “

委付家事
” 。

5
、 “

念妻亲亲
” ,

善待妻子

的亲属
。

为妻者则以五事
“

敬顺
”

其夫
: 1

、

爱敬关怀
。

2
、

备设衣食
,

照顾好丈夫的生活
。

3
、 “

和言实语
” 。

4
、

善体人意
。

5
、

“

善摄眷属
” ,

善于教育子女
,

尊长敬

老
,

和睦家庭
。

《玉耶女经 》 中
,

佛教导少妇玉耶
:

为人

妻妇
,

应做爱夫如母爱子的
“

母妇
” 、

如妹事兄的
“

妹

妇
” 、

如良朋益友的
“

知识妇
” ,

或孝敬公婆
、

善于持家

的
“

妇妇
” ,

服侍夫婿如牌事主的
“

婶妇
” ,

不做
“

怨家

妇
, , 、 “

夺命妇
, ’ 。

爱情心理学家斯腾柏格以热情
、

亲密
、

承诺三因齐备

合一者为完美的爱情
,

互相温存
、

信任
,

平淡而深厚的

“

伴侣式爱情
”

或
“

友谊式爱情
” ,

是最为合理
、

牢靠的

爱情
,

这种爱情
,

正如佛所言
“

知识妇
”

( 对男方应为

“

知识夫
”

)
。

王嚷陆居士 《婚姻之礼》说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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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世间与出世间
、

做人与成佛双全
,

那只有依大乘般若

慧
,

居尘不染
,

将有染污的贪爱转化为无染污的慈悲
、

敬

爱
、

法爱
。

这是大乘菩萨道的基本精神
。

从佛法的真实谛来看
,

作为生死之根的贪爱虽然可

怕
,

其本性也是缘起无自性
,

本来是空
、

无生
。

自性本空

者必不能真实受污染
,

本来清净
。

以观贪爱
、

淫欲本空
、

本净的智慧转贪爱烦恼为菩提
,

是大乘
、

密乘的基本见地

和修行诀要
。

菩萨若了知贪爱的过患和实性
,

未必要亚求

断尽一切爱
,

可以
“

留惑润生
” ,

保留一些爱
,

作为入生

死中度化众生的
“

方便
” 。

《佛说首楞严三昧经 》卷下说

菩萨
“

深贪染爱而离诸欲一切烦恼
。 ”

《维摩经 》 说在

家菩萨
“

在欲而行禅
” ,

如火中生莲
。

《大般涅架经》 卷

十三云
:

凡夫爱者名之为集
,

不名为谛 ; 菩萨爱者名为实谛
,

不名 为集
,

何以故? 为度众生所以受生
,

不以爱故而受生

也
。

因为菩萨虽然受生
,

乃至恋爱
、

结婚
,

而非出于染污

的贪爱
,

故其爱为实谛 (符合真理 )
,

即法爱
。

在禅宗人

看来
,

禅者应着力于见性
,

而不在汲汲断除贪爱
、

性欲
,

传为达摩所撰 《血脉论 》答
“

白衣有妻子
,

淫欲不除
,

凭

何得成佛
”

之问曰
:

只言见性
,

不言淫欲
。

只为不见性
,

但得见性
,

淫欲

本来空寂
,

自尔断除
,

亦不 乐着
,

纵有余习
,

不能为害
.

何以故 ? 性本清净故
。

虽处在五蕴色身中
,

其性本来清

净
,

染污不得
。

法身本来无受
、

无恩爱
、

无眷属
、

无苦乐
、

无好恶
,

无有一物可得
。

只缘执有此色身
,

因而才有贪爱淫欲
,

“

若不执
,

即一任作
”

(任其自然 )
。

菩萨还以贪爱为度化众生的方便
,

引导贪爱炽盛的众

生
,

《维摩经 》 所谓
“

先以欲钩牵
,

后令入佛智
” 。

密教

《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 》 卷二六渴云
:

观察贪性本清净
,

譬如莲花正开敷
。

此中若染若爱

时
,

如应调伏作敬爱
。

谓贪爱性本清净
,

就像从污泥中长出的莲花一样芳

洁
,

应以此智慧
,

如实观察贪爱的本性
,

将有染污的贪爱

转化为无染污的敬爱
。

密乘所奉本尊中
,

有专表转贪爱为

菩提的
“

爱金刚
” 、 “

爱金刚女
” 、 “

爱染明王
” 。

无上

瑜伽部的本尊
,

几乎都是男女合抱
、

各有配偶的双身
,

表

转贪爱为菩提
、

即淫欲为道之义
。

据无上瑜伽见地
,

大悲周遍
,

为佛与众生心性本具的

功德
。

大概正因为如此
,

在凡夫众生的爱如父母对子女的

慈爱
、

夫妇之间的爱情
、

朋友之间的友爱
、

师生之间的敬

爱中
,

往往可见类似菩萨唯念利他不图回报
、

牺牲自己利

乐对方的精神
,

这应是本性大悲的自然流露
。

这种无我真

爱
,

为佛教所赞叹
。

当然
,

这种爱尽管能牺牲自己
,

将爱

从自我为中心转依到以他为中心
,

但对所爱的他 (她 ) 尚

不能没有执着
,

故即便为爱牺牲自我
,

也未必能得到究竟

的解脱
,

与佛菩萨离我法二执的大慈大悲尚有不同
。

爱之所以成为有害的贪爱
,

根子并不在
“

爱
”

而在

“

贪
”

— 以妄认的 自我和我所为中心的占有欲
,

亦即私

欲
。

爱情
、

婚姻关系中处理的种种失败
、

种种问题
,

终归

以自私为病根
。

慈悲
、

平等
、

无私利他
,

乃转化贪爱
,

处

理好爱情
、

婚姻关系的关键
。

杰克
·

康菲尔德 《心灵幽

径— 冥想的自我疗法 》 中说 :

成熟的爱不是依赖
,

它来

自对自己以及他人的尊重
。

关爱— 没有期望与要求的

爱
,

与依恋— 区分你我的爱
,

是
“

接近的敌人
” ,

依恋

的爱之结果
,

是依赖
、

控制
、

恐惧
。

应对对方关爱而不依

恋
,

从依赖和互相纠缠的爱 (贪爱 ) 转化成奠基于互相尊

重的爱
,

在考虑自己的需要下学习给予
: “

在爱的关系如

婚姻中
,

全心的付出是成功必要的付出
。 ”

星云大师 《爱

的真谛》 说
:

真正的爱是双向的
,

真正的爱是要成全对方
、

祝福对

方
,

爱不是占有
,

而是奉献
。

爱情专家们一致强调
:

爱是付出
,

是让对方幸福
,

将

爱情给予对方
,

比向对方索讨爱情使自己更感欢欣
。

突破

自我中心立场
、

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
,

不分你我地考虑双

方的幸福
,

乃爱情成熟的表现
,

超越自我中心立场的付

出
、

奉献甚至为对方作出牺牲
,

是爱情发展的最高层次
。

这种高尚的爱情颇接近佛法所谓
“

法爱
”

的精神
,

若以佛

法的般若智慧为导
,

可以作为转贪爱为菩提
、

即爱情婚姻

而解脱之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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